医疗器械质量保证协议书

甲方：（供货方）：

乙方：（购货方）： 秦皇岛市第三医院

     加强质量管理，为用户提供安全有效的医疗器械产品，是甲、乙双方共同的责任和义务，为了提高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，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，依据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》，《医疗器械经营企业监督管理办法》等相关国家法律法规和行业有关规定，甲方对乙方承诺如下：

一、甲方向乙方所提供医疗器械的质量标准应符合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。

二、医疗器械的包装，标识，标签，说明书等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的有关规定。

三、医疗器械质量产生争议时，依法定检验部门的检验结果为标准。

四、因甲方产品质量问题造成乙方经济损失及其它后果的，均由甲方负责。

五、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。

六、协议自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，协议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。

甲方法人签字或盖章：               乙方法人签字或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

甲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